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与资助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社会各界支持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扩大筹资渠

道，充分发挥社会捐赠在学校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规范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筹资与资助工作，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及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筹资工作是以促进学校事业发展为目的，依法

向社会募集捐赠的行为；本办法所指资助工作是基金会使用非定向捐

赠资金或基金会自有资金，对办学各项工作提供资助的行为。

第三条 基金会筹资与资助工作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鼓

励学校各部门、师生员工和校友积极参与和开展筹资工作，同时基金

会为学校建设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第四条 筹资与资助工作的原则是科学合理、制度优先、统筹兼顾。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政策，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

得损害学校利益及声誉，不得擅自以学校或者院、系、所（中心）名

义为个人谋取私利。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基金会理事会下设筹资与资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

委员会）负责基金会筹资与资助工作。管理委员会由相关校领导、学

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基金会秘书处负责人组成。设主席一名和委员若



干。管理委员会根据筹资与资助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

第六条 筹资与资助管理委员会的职责为：

1. 统筹制定学校筹资工作的政策、管理办法和发展规划；

2. 拓展捐赠渠道，筹措社会资源，支持学校建设发展；

3. 审定基金会秘书处提交的年度筹资计划与年度资助计划；

4. 负责审批单笔金额在 10 万元（含）-1000 万元（含）的资助

项目申请；

5. 统一管理未在捐赠协议中约定管理机构的基金会下设的重大

项目；

6. 其他与筹资与资助相关的重大事项。

第七条 学校部、院、系、所（中心）是筹资与资助工作的主体，

是筹资工作的重要力量。各单位将筹资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

作内容列入部院系发展规划，利用各自优势广开筹资渠道，鼓励全体

教职员工积极参与。

第八条 学校、基金会与各学部、院、系、所（中心）及单位的

筹资工作要在相互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第三章 筹资与资助工作管理

第九条 筹资工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相关规定，在不

违背社会公德，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及北京师范大

学利益和社会声誉的前提下，学校鼓励各单位面向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筹集社会捐赠。

第十条 资助工作应围绕学校重大需求和发展战略展开。



第十一条 管理委员会接受校内各学部、院、系、所（中心）及单

位的资助项目申请并进行审定。

第十二条 为鼓励筹资工作积极性，对在筹资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

第十三条 除北京师范大学所属机构及基金会授权的校外机构外，

任何单位与个人未经北京师范大学或基金会同意，不得擅自以北京师

范大学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名义在社会上筹资。

第十四条 基金会授权管理委员会对校内各单位开展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等办学工作提供资助和支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第三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后颁布实施。


